
华泰财险附加承保条件差异和承保限额差异条款（2025 版 CB-H） 

兹经双方同意，本主保险单项下“华泰财险附加承保条件差异和承保限额差异条款（CB-H 版）”

仅适用于保险人（或经保险人同意的其他当地保险公司）、其代表或关联公司为被保险人出

具了特定的当地保险单的情形，并且该等当地保险单应为本保险项目的一部分。 

 

主保险单保险期间内，主保险单列明的所有当地保险单应当持续有效。若该等当地保险单受

限、取消或经指定的当地保险人同意解除的，主保险单基于主保险单的免赔和承保条件继续

承担保险责任，除非主保险单因适用的条款而受限或取消。 

 

主保险单应在以下条件下承担保险责任： 

 

1) 主保险单承保的风险和/或定义和/或条件在内容或范围上比当地保险单宽泛，并且主保

险单的保险金额、责任限额和子责任限额高于当地保险单。 

2) 主保险单应作为当地保单的超额保险，负责赔偿超出当地保险单赔付金额的部分，但是

主保险单保险人的赔偿限额不应超过主保险单列明的赔偿限额（含当地保险单赔付金额）。 

 

主保险单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 

 

1) 在主保险单项下提出任何索赔前，应先在当地保险单项下提出索赔，除非当地保险单明

确不承保该等风险。主保险单仅在以下情形下适用： 

a) 在当地保险单项下提出的索赔因不属于承保范围被书面拒绝； 

b) 已支付的或应支付的赔偿金额已达到当地保险单的保险金额或赔偿限额。 

 

2) 本主保险单不负责承保： 

a) 被保险人在主保险单或当地保险单项下的任何由被保险人承担的免赔额，或被保

险人的自留金额； 

b) 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参与的任何政府自愿或强制保险计划，或被保险人或其代表安

排的其他保险项下被保险人可另行获得赔付的金额； 

c) 法律、政府规章或行政命令禁止的赔付； 

d) 被保险人故意不在当地保单下申报投保的资产。 

 


